[bookmark: _GoBack]广元市中心医院医药代表廉洁承诺书
根据《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》、《四川省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及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、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规范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接待医药代表的通知》（川卫医政函〔2024〕63号）的文件要求，本人郑重向广元市中心医院作出如下承诺： 
1.本人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廉洁从业规定，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采取合理合规的工作方式进行正常宣传、学术推广等业务活动。 
2.本人绝不以各种名义和形式向医院工作人员提供回扣、提成、宴请、礼品、旅游、学习、考察或其他休闲社交活动，不组织相关产品的推荐、采购、供应或使用为交换条件的推广活动等，不借助举办学术会议的名义进行推销产品，不为医院工作人员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。 
3.本人不为有业务联系的医院工作人员购置或提供通讯、交通工具和办公用具等物品，不联系医院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提供相关信息进行统方。 
4.本人不私自接触医院任何科室及医务工作人员。 
5.本人未经医院允许，不进入门急诊、住院部、检查区域或职能办公区域等。 
6.本人承诺如违反以上条款及相关廉洁工作要求，本人及所在公司无条件服从医院的处置：列入医院供应商“黑名单”及停止所有医药产品、任何形式合作等；如涉嫌违法的，接受执法部门处理。 
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由承诺人、所在公司及医院各执一份。 

承 诺 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职务/岗位：                所在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